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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本文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的含义如下：

本次专项债券 指
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专项债券

本项目 指 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实施方案》 指 《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总体实施方案》

《评估报告》 指
《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估报

告》（容诚专字[2025]230Z1295号）

《法律意见书》 指 《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本所 指 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预算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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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函〔2016〕88 号

文

指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

案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8〕34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8〕161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

作的通知》

财库〔2019〕23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库〔2020〕36 号文
指

《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库〔2020〕4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94 号文 指 《关于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有关工作的通知》

皖财债〔2022〕118 号

文

指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2 年政府专项债券项目储备工

作的通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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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致：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的委托，指派时柳、谢少坤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作为岳西县农村

供水保障工程专项债券发行事项的专项法律顾问，对本次专项债券的发行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重要提示及声明：

1、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国发〔2014〕43 号文、国办函

〔2016〕88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财库〔2019〕23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财库

〔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文、财预〔2020〕94 号文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及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2、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

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本所律师认定某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

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同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

主管部门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对本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充分的尽职调查，保证本法律意见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3、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务机

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法律意见至关重要而又

无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有关政府部门或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

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

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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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所以及本所律师与项目实施主体之间不存在除本次专项债券委托关系以

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程中恪守

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5、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有关《实施

方案》、《评估报告》等专业事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实施方案》、《评估

报告》等内容的，均为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

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6、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相关主体为本次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用，未经本

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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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根据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经本所律师

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项目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如下：

本所律师认为：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本次专项

债券对应项目的实施主体资格。

名称 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昱

登记机关 岳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23年08月23日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安徽省安庆市岳西县天堂镇城南社区名堂山路后贩巷58号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水力发电；建设工程设计；

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饮料生产；食品销

售；食品互联网销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林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建设工程施工

（除核电站建设经营、民用机场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污水处理及

其再生利用；水质污染物监测及检测仪器仪表销售；水污染

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环境保护监测；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食

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

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

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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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项目实施主体 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位于安庆市岳西县境内，包括店前镇、冶溪镇等在内的

24个乡镇。

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建规模化供水站3处，分别位于冶溪、店

前、石关；新建或改造小型集中供水工程206处，其中100立方

米/天以上的供水工程19处；新建供水水库2座、总兴利库容

136.45万立方米，塘坝 200处、总容量2万立方米；实施延申

供水管网10处35.5千米。

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25个月，计划2023年11月30日开工建设，从

2023年11月30日至2025年12月31日。

项目投资估算

经估算，本项目总投资77,765.92万元，为政府投资项目，资

金来源为申请非标专项债资金和政府财政资金。其中工程部分

投资76108.92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663.00万元；环境保护

工程投资163.00万元；水土保持工程投资201.00万元；基本预

备费5637.70万元；建设期利息6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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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公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有关项目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分析如下：

（一）社会效益分析

本项目主要建设目的之一是为城乡居民提供稳定可靠的供水，维持城镇居

民的正常用水需求。这有助于保障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减轻供水压力，提高

城市的抗旱能力。同时项目的建设，可大大减少疫病暴发或流行病的潜在危险，

有利于提高服务区域内环境质量，改善城市形象，将为居民提供健康舒适的生

活环境，以保证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二）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能改善服务区域内居民饮用水质量，投资环境和人民生活环境，对

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起着重要作用。通过工程建设，有利于发挥该区域的区

位优势，推进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生态环境面貌的转换和优化建设，维持正

常的社会发展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社会繁荣和谐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环

境。具体而言，本项目将新建规模化供水站3处；新建或改造小型集中供水工

程206处，其中100立方米/天以上的供水工程19处；新建供水水库2座、总兴利

库容136.45万立方米，塘坝200处、总容量2万立方米；实施延申供水管网10处

35.5千米。未来可满足涉及到24个乡镇约11.53万人口的用水需求。

（三）生态效益分析

生态效益是一个影响广泛、潜移默化的过程。一个良好的流域水生态环境，

必然对邻近区域产生良性效应。水环境是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本项目的建设

能够有效减少居民自挖水井，同时市场化运营所带来的税收为岳西县的的环保

投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有助于维护、改善岳西县良好的生态环境。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经济社会效益良好，具有一定的公益性且有收益，

且专项债券项目生命周期内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

模，符合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具备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的发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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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合法性

根据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项

目已取得的批复、备案情况如下：

①2023年1月16日，岳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

目建议书的批复》（发改许可〔2023〕14号）；

②2023年11月16日，岳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关于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发改审批〔2023〕335号）；

③2023年11月22日，岳西县人民政府下发《岳西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岳西县农村供

水保障提升实施方案的批复（2023-2025)》（岳政秘〔2023〕84号）；

④2023年9月28日，岳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出具《关于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

目用地审查意见的函》；

⑤2024年3月28日，安庆市岳西县生态环境分局出具《关于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岳环建申〔2024〕2号），该项目具有环境可行性；

⑥岳西县水利局出具的《关于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开工的情况说明》，2023年

11月开工建设；

⑦2023年11月30日，安庆市岳西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下发《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相关批复文件，后续仍需按

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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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项目融资与收益情况

（一）项目资金筹措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如下：

本项目总投资为77,765.92万元， 2023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17,031.42万元；

2024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28,734.50万元，2025年计划完成建设投资32,000.00万元。

其中项目资本金62,765.92万元，占总投资的80.71%，来源于财政资金；计划2023

年到位17,031.42万元，2024年到位28,734.50万元，2025年到位17,000.00万元。

计划发行专项债券15,000.00万元，占总投资的19.29%。本项目计划发行专项

债券15,000.00万元。预计2025年发行15,0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20年，利率按

3.60%测算，在债券存续期间每半年支付一次债券利息，每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情况

根据《评估报告》，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来源为城区供水收入。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收益和现金流覆盖融资还本付息情况：按 100.00%满足初

始条件的情况下来测算，综合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43；按 95.00%满足初始条

件的情况下来测算，综合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36；按 90.00%满足初始条件的

情况下来测算，综合融资本息覆盖倍数为 1.29。

本所律师认为：项目资本金62,765.92万元，占总投资的80.71%，符合国发

〔2019〕26 号文关于项目资本金投入比例不低于20%要求；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

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

〔2017〕89 号文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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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专项评价的审计机构，为本次专项债

券的发行出具《岳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估报告》

（容诚专字[2025]230Z1295号）。

根据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1101020854927874）、《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证书序号：

0011869）。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系经安徽省财政厅依法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注册会计师事

务所，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评

估报告》的资质。在《评估报告》上签字的两名注册会计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且二人均通过 2024 年度年检。

（二）律师事务所

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作为本次债券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并出具《岳

西县农村供水保障工程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是经安徽省司法厅批准设立并合法存续的合伙制

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40000MD02911756），为具备相应债券发行咨询资质且承担过企业债发行咨询服

务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

北京康达（合肥）律师事务所系经批准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合伙制律师事务

所，承担过地方债或企业债的发行咨询服务，具备为本次专项债券发行出具《法律

意见书》的资质；在《法律意见书》上签字的两名执业律师均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

且二人均通过 2024年度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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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专项债券偿债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偿债风险：

（一）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

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主要包括：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风险、

项目运营方面的风险。

（二）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

影响融资平衡结果的风险主要包括：投资测算不准确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流动

性风险。

（三）风险防范措施

风险防范措施主要包括：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应对措施、运营方面的应对措施、

融资平衡结果方面的应对措施。

本所律师认为：《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债

风险及控制措施。



12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所律师认为：

（一）安徽润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系国有企业，合法设立且有效存续，具备本项

目实施主体资格。

（二）本项目具有公益性，且已取得现阶段与项目工程配套的批复文件，后续

仍需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三）本项目预期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

和融资自求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等相关规定。

（四）为本次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五）本期债券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期债券可能面临的主要偿债风

险及控制措施。

（六）申请项目由产权单位负责实施，故资产情况清晰。

（七）申请项目已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取得了相应的批复手续，该等

批复手续合法、合规，申报流程符合相关法律要求。

本项目符合国发〔2014〕43 号文、国办函〔2016〕88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预〔2018〕34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财库

〔2019〕23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财库〔2020〕36 号文、财库〔2020〕43 号

文、财预〔2020〕94 号文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具备申请入库的条件。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七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自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

后生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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